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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法院一审判无罪二审有罪 当事人质
疑案件被人为定调

　　核心提示：因为一桩旧事
早已被党纪政纪处分，十年后
又背负有罪之名。这让已经年
近八旬的潘迪雄老人实在无
法想通。让他更加不能理解的
是，同一个案子在同一家法院
审理，只是不同的法官经手，
竟然一下子把自己从无罪变
为“有罪”。而且，至今他都
无法明白湖南省岳阳市岳阳
楼区人民法院二次开庭审理
同一案件时，他作为被告人提
供的证据、证人证言等证明材
料第一次被采信，为什么第二
次开庭审理却又不被采信？
　　出生于 1945 年的潘迪雄
原为岳阳市公路局干部。2008
年 4 月，岳阳市纪委、市检察
院接到举报，说潘迪雄伙同他
人“非法倒卖土地”，个人获
利 293650 元。4月 23 日，岳
阳市纪委办案人员将潘迪雄
押到市纪委办案点“谈话”，
并对他宣布双规。
　　据潘迪雄介绍，因为这宗
土地的征地过程均由国土规
划部门办理国土证手续，同时
岳阳楼区国土资源局也出示
证明，土地手续是按照正规程
序依法办理的。土地转让收益
减除成本后全部捐助给岳阳
市助学兴国协会，且开了专款
收据。岳阳市纪委据此对岳阳
市助学兴国协会已收罚款 45
万元，并开收据后并对潘迪雄
解除“双规”。
　　然而，时年 12 月 8 日，
岳阳市监察局下达（2008）岳
监决字第 32 号检察决定书：
以潘迪雄在退休后担任岳阳
市助学兴国协会会长时，侵占
协会资金 488357.27 元，还以
潘迪雄伙同他人非法买卖土地
12.71亩，个人获利293650元，
因潘迪雄已退休，降低一级基
本退休金。12 月 22 日，岳阳
市纪委决定，给予其开除党
籍，收缴违纪所得 782007.27
元。
　　被党纪政纪处分后，想安
心过退休生活的潘迪雄并没
有想到，这一切都还不算完，
一场更大的牢狱之灾会在六
年后又降临到自己头上。
　　据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
区人民法院（2015）楼刑二初
字第 122 号刑事判决书显示，
潘迪雄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岳阳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
2015 年 1 月 15 日经岳阳市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岳
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在
被关押 270 多天后，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经岳阳市岳阳楼
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
审。
　　潘迪雄称，在此期间他被
停止社保、医保待遇及退休工
资发放。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
察院指控被告人潘迪雄犯贪
污罪、职务侵占罪，先后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2017 年 5
月 5日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的贪污事
实是，1998 年 4 月，时任岳
阳市公路局办公室主任的被
告人潘迪雄在《社会团体挂靠
单位认定书》上伪造当时岳
阳市公路局局长毛某的签名，
私盖该单位的公章，以虚假
挂靠于岳阳市公路局的形式，
经岳阳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
立了岳阳市助学兴国协会。该
协会名为社会团体，但实质
上由被告人潘迪雄一人控制，
与岳阳市公路局无挂靠关系。
1997 年至 2000 年，被告人潘
迪雄在担任岳阳市公路局办
公室主任，兼任岳阳市城陵矶
战备汽车渡口管理所所长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
款 76.178 万元。其中，被告
人潘迪雄在办理用于渡口建
设的省公路局下拨资金手续
时，采取骗取的手段，贪污公
款 48.678 万元；在支付岳阳
市岳阳楼区吉家湖渔场码头
款过程中，采取截留的手段，
贪污公款 5万元；在吹填岳阳
市公路局 5亩鱼池时，采取虚
增工程单价的手段，贪污公款
22.5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的职务侵
占的事实是，2007 年至 2011
年间，被告人潘迪雄利用担任
岳阳市助学兴国协会及岳阳
德寿老年公寓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
土地征收补偿款股权转让款
共计 536.6 万元。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受理
后，先后于2016年 3月 29日、
5月 25 日依法审理。该院经

审理认为：关于公诉机关指
控被告人潘迪雄于 1999 年至
2000 年，利用担任岳阳市城
陵叽战备汽车渡口管理所所
长的职务便利，骗取岳阳市公
路局公款 27.5 万元，使协会
获得岳阳楼区吉家湖渔场土地
5亩，2007 年 4 月，该土地被
岳阳市城区长江堤防加固工
程项目部征收后，协会获得征
收补偿款 65 万余元，协会财
务登记为助学募集款，2007
年 4 月 27 日，潘迪雄将补偿
款中的 10 万元归还其欠岳阳
市高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个人债务：同年 5月 23 日，
潘迪维通过打白条领取现金
的形式在协会虚报购地款 5万
元，同年 5月 30 日，潘迪雄
又将其中的 21.6 万元转至其
个人独资的岳阳兴国助学服
务有限公司，至此潘迪雄共侵
占协会资金 36.6 万元的事实。
按公诉机关的指控，该笔土地
征收款系被告人潘迪雄贪污
所得与自有资金混同后再投
入后产生的利益，根据法律规
定，对于以贪污所得赃款投资
所产生的利润应当认定为违
法所得产生的孽息，而不应再
认定为职务犯罪数额。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人潘迪雄利用担任岳阳德寿
老年公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股权
转让款共计 500 万元的事实，
经查，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理由如下：经庭审查明，从被
告人潘迪雄借用岳阳市助学
兴国协会建岳阳市老年公寓
的名义，使该协会获得康王乡
新华村 110 亩地国有土地使用
权，并将该土地登记到岳阳德
寿老年公寓公司名下，均经相
关国家职能部门审批、许可，
且被告人潘迪雄转让该公司
股权获取收益时，系该公司实
际控制人；此外，公诉机关未
查明登记在岳阳德寿老年公
寓名下该宗地的投入成本及
投入的资金来源，未查明岳阳
市助学兴国协会名下两宗土
地的投入成本及投入资金来
源，亦未查明 500 万元进入被
告人潘迪雄账户后的最终去
向，而对被告人潘迪雄辩解称
他只是借用了岳阳市助学兴
国协会的名义，实际投入均系

他自己筹集的资金，进入其账
户的 500 万元其用于成立湖南
迪雄基金及社会捐赠的辩解
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综上，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
迪雄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
犯罪不能成立。遂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作出判决，判决被
告人潘迪雄无罪。
　　一审判决下达后，岳阳楼
区人民检察院以原审适用法
律错误为由，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于 2018 年 7 月 3 日
作出判决：撤销湖南省岳阳市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5）楼
刑二初字第 122 号刑事判决；
发回岳阳楼区人民法院重新
审判。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
院随后又重新开庭审理本案，
并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作出
（2018）湘 0602 刑初 457 号
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潘迪
雄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五年，并处罚人民币
二十万元；对被告人潘迪雄贪
污犯罪所得赃款 27.5 万元和
违法所得 381357.27 元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潘迪雄称，原一审法官在
审理此案件时，采纳了他提供
的证人及证明材料，所以判他
无罪。而重审法官没有采信其
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等材
料，导致其被错判成有罪。
　　再审一审宣判后，潘迪雄
提出上诉，提出以下几点意
见：一、岳阳市公路局作为岳
阳市助学兴国协会的挂靠单
位，得到了时任局长毛七星的
同意，且协会成立时，岳阳
市公路局部分领导干部也参
加了成立大会，所以一审认
定“岳阳助学兴国协会在《社
会团体挂靠单位认定书》冒充
局长毛七星的签名，并私盖岳
阳市公路管理局的公章，欺骗
登记”属认定事实错误。二、
岳阳市城陵矶汽车轮渡筹建
工程指挥部成立时，因资金紧
张，岳阳市助学兴国协会的经
济实体岳阳市助学物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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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挥部垫付了 106867.9 元的
费用，岳阳助学兴国协会在购
买吉家湖 5亩土地时，指挥部
为协会支付 5万元购地款属于
指挥部与协会的经济往来，而
不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贪污行为。
三、助学兴国协会购买吉家湖 5
亩土地的吹填费用 22.5 万元，
因上诉人帮吉家湖渔场办理土
地权证过程中垫付了相关费用
二十几万元，所以吉家湖渔场
才未要助学兴国协会支付吹填
款，而不是上诉人要求吉家湖
渔场抬高吹填款单价以让公路
局代替助学兴国协会支付吹填
款。且 2003 年岳阳楼区政府、
岳阳市公路局、洞庭街道办事
处和吉家湖渔场开了征地协调
会，最终协议对未付的征地款
及回填款予以降价，以 22 万元
的尾款进行了结算，吉家湖渔
场免除了公路局 14.5 万元的吹
填款、所以公路局也没有按 45
万元的数额支付吹填款。四、
助学兴国协会所购吉家湖 5亩
地的征收款 656357.27 元，上
诉人并未贪污和侵占，而是在
该补偿款到达助学兴国协会帐
上后经手偿还了部分协会债务。
五、本案侦查程序违法，所获
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本
案定性为贪污犯罪，根据刑诉
法的规定，应由检察机关侦查，
而本案的侦查机关是公安机关，
故侦查主体违法。六、一审不
采纳证人杨祖华、彭泽明出庭
作证的证言，而采信公安侦查
机关违反程序所取证据，属采
信证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后，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
　　经查，岳阳市公路局作为
岳阳市助学兴国协会的挂靠单
位，在登记时未经过时任局长
毛七星同意，而是由上诉人潘
迪雄冒充局长毛七星的签名，
并私盖岳阳市公路局的公章，
在岳阳市民政局进行登记。关
于 5万元购地款，系上诉人潘
迪雄私自通过吉家湖渔场工作
人员从岳阳市公路局支付的购
地款中调账至岳阳市助学兴国
协会名下。在案证据证明，上
诉人潘迪雄及岳阳市助学兴国
协会与岳阳市公路局的财务往
来只有 56867.9 元，且该往
来已由上诉人潘迪雄经手清
结，而非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
106867.9 元。关于吹填款，在
案证据证明，回填工程实际单
价为 4.5 万元每亩，吉家湖渔
场是应上诉人潘迪雄的要求将
其与岳阳市公路局的吹填单价
提高至 9万元每亩，以达到使
上诉人潘迪雄及岳阳市助学兴
国协会不支付吹填款的目的。
2003 年 1 月 13 日岳阳楼区人民
政府组织召开的吉家湖码头征
用协调会上，上诉人潘迪雄表
明岳阳市公路局 5亩地的 45 万
元吹填费已全部付清，亦印证
该事实。实际上，上诉人潘迪
雄及岳阳市助学兴国协会未支
付该笔款项，而上诉人提出在
帮助吉家湖渔场办理土地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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